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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者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屋使用權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110.7.1)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110.7.1)

不
論
盈
虧
皆
要
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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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案例說明

取得日
(買賣契約日)

交易日
(買賣契約日)

109.5.1 110.7.1

持有期間(2年以內)

45%

成交價額 500萬
可減除成本 400萬

可減除移轉費用 15 萬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85萬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0

課稅所得 85萬

稅率 45%

應納稅額 382,500

預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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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及財產交易所得(舊制)比較

制度
項目

舊制

(財產交易所得)

新制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課稅範圍

土地：

免課徵所得稅

房屋：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稅

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

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符合一定條件的股份或出資額，

所得合一按實價課稅(所得稅法第4條之4)

申報方式
併入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於次年5月辦

理結算申報

分離課稅，交易日的次日起算30天內申報

納稅(所得稅法第14條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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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及財產交易所得(舊制)比較

制度
項目

舊制

(財產交易所得)

新制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課稅

所得

(稅基)

計算

1.原則：核實計算
1)房、地價格均有劃分：
房屋收入－房屋成本－房屋費用

2)房地價格均未劃分或僅劃分其一：
(房地收入－房地成本－房地費
用)

×出售時房屋現值比
2.僅查得成交價格(無取得成本)且屬
高價房屋：
房地成交總價×出售時房屋現值比
×17%

3.無法提示或查得成交價格或成本：
以出售時房屋評定現值按財政部核
定百分比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1.原則：核實計算
房地收入－房地成本－房地費用－依土地
稅法30條第1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
地漲價總數額

★房地交易所得(A)＝出售房地總價額－取得
成本－必要費用

2.無法提示成本費用：
房地成交價格－(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
+公告土地現值)×消費者物價指數－費用
(成交價格×3%)

★所得稅法14條之4、房地合一申報作業要點第8點、13、1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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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者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屋使用權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110.7.1)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110.7.1)

步驟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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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

適用對象
適用範圍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個人
營利事業

 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者，所得合一按實價課稅。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屋使用權
 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

105.1.1

104.12.31以前
取得：舊制

105.1.1以後取得：新制

110.7.1
房地合一

1.0

房地合一
2.0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
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
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
屋、土地所構成者。

交易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
票者，不適用之。

視同房屋交易
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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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1.繼承及遺贈

繼承人/受遺贈人 被繼承人/遺贈人及併計持有期間 一般案件
符合所得稅法4條
之5自用住宅案件

105.1.1以後
繼承/受遺贈取得

被繼承人/遺贈人於104.12.31前取得
舊制

(10404620870令)

得選擇新制或舊制
(10404620870令)

被繼承人/遺贈人於105.1.1以後取得 新制 新制

104.12.31.以前
繼承/受遺贈取得

被繼承人/遺贈人於103.1.1以前取得 舊制 舊制

被繼承人/遺
贈人於
103.1.2以後
取得

併計持有期間>2年 舊制 舊制

併計持有期間≦2年
舊制

(10404620870令)
舊制

財政部104.8.19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
(108.9.11台財稅字第10804008540號令受遺贈取得比照繼承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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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1.繼承及遺贈

案例1

案例2

多次繼承 財政部109年5月25日台財稅字第10904508590號函(連續多次繼承)
納稅義務人交易因繼承取得房屋、土地，倘該房地係被繼承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者，尚無本部
104年8月19日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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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2.配偶贈與

贈與者

原始取得日

受贈者

取得日
持有期間 新舊制 取得成本認定

105年1月1日以後

配偶間第1次贈
與前，配偶原始
取得該房屋、土
地之日

併計 新制
自第三人出價取得者：配偶間第1次

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

土地的成本

自第三人繼承或受贈者：繼承或受

贈時之評定(公告)現值按物價指數調

整後之價值。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月2日

併計≦2年 新制

併計>2年 舊制
自第三人出價取得者：配偶間第1次

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

的成本

自第三人繼承或受贈者：繼承或受

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
103年1月2日前 - 舊制

財政部106年3月2日台財稅字第1050463252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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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1.繼承2.配偶贈與

先配偶贈
與再繼承

先繼承再
配偶贈與

財政部107年12月14日台財
稅字第10704604580號函

財政部107年10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0457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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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判斷屬新制或舊制-3.農舍、農業設施

 不論何時取得，不適用新制仍按舊制課稅

農舍

依農發條例申請興建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4項後段

農業設施

依農發條例申請興建

財政部107年8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70453430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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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判斷是否屬免稅範圍

內 容 申報與否

1.個人自住房地課稅所得在400萬元以下部分免稅。

須符合3條件(第1項第1款)
要申報(無論盈虧)

2.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及第38條之1規定得申請不

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第1項第2款） 1.免申報

2.不適用盈虧互抵
3.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

物（第1項第3款）

4.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第1項第4款）

所得稅法第4條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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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判斷是否屬免稅範圍

個人自住房地免稅優惠，課稅所得在400萬元以下部分

優惠 條件

自住
房地
適用
要件

(1)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6年。
【繼承或受遺贈、配偶贈與、個人拆除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以
自住房屋參與都更或危老重建者，得將持有期間合併計算(§14-4第4項、要點5)】

(2)交易前6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3)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6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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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判斷是否屬免稅範圍

2.符合農發條例第37條及第38條之1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增稅之土地

 符合農發條例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增稅，並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發「土
增稅不課徵證明書」，始得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2款免納所得
稅。

 如其未申請不課徵土增稅，應提供「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
「符合農發條例第38條之1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經國稅稽徵機關
函詢該管地方稅稽徵機關認定符合得申請不課徵土增稅要件者，始可適
用上開免納所得稅規定。

範圍
(1)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農37 I)。
(2) 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細部計畫未完成，未能准許

依變更後計畫用途使用等。(視同農業用地，農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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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判斷是否屬免稅範圍

3.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 判斷是否屬免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1.檢視主管機關核發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有無備註為公設地(高雄為都市
發展局核發)。

2.若無備註，依分區證明書所載使用分區類型，發文至需地機關詢問該土
地是否曾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依需地機關函復內容判斷是否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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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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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判斷交易日

交易日之認定(要點3)

項目 內容(交易日)

原則
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
(同現行舊制規定：73.5.28台財稅第53875號函)

例外

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移轉所有權，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
書之日。(同現行舊制規定：94.4.22台財稅字第09404526320號令)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建物總登記）之房屋，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與舊制規定不同：74.2.16台財稅第12076號函→交付尾款日/申報契稅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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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判斷交易日

交易日之認定(要點3)

項目 內容(交易日)

原則
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
(同現行舊制規定：73.5.28台財稅第53875號函)

例外

房屋使用權為權利移轉之日。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其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者，
為買賣交割日；屬上開有價證券以外者，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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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四

步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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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出價取得

取得情形 取得日之認定 取得成本

買賣取得
原則以取得房地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日為準

成交價額

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
取得所有權

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日

買入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的房
屋(未辦保存登記)

訂定買賣契約日

買入設定地上權方式的房屋使用權 權利移轉日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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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出價取得

取得情形 取得日之認定 取得成本

符合
一定
條件
股份
或出
資額

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者 買賣交割日 個人：
能提出原始取得
成本者，應採用
個別辨認法，或
按交易時所持有
之該國內外營利
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依所得稅法
施行細則第46條
規定之加權平均
法計算。

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以外者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因公司現金增資、股票公開承銷、公
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集方式而取得者

股款繳納日

以債權、財產或技術作價抵繳認股股
款而取得者

作價抵繳認股股款日

其他方式取得者 實際交易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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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 自行興建的房屋(興

建房屋完成後第1次

移轉)

核發使用執照日

(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房

屋，為實際興建完成日)

土地：取得成本

房屋：實際建造成本

2. 原有土地，因政府

施行區段徵收該土

地並領回抵價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被徵收土

地之日

原取得被徵收土地的取得成本

(徵收時如有領取補償金，該已領

取補償金部分，應自成本中扣除)

3. 原有土地，經土地

重劃後重行分配與

原所有權人之土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重劃前土

地之日

原取得重劃前土地的取得成本

(重劃時如有領取補償金，該已領

取補償金部分，應自成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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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4. 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或

個人、營利事業(出資者)以資

金參與自辦土地重劃，取得抵

繳開發費用或出資金額之折價

抵付之土地(抵費地)

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

則規定認定

5.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起造

人，參與重建所取得之房屋、

土地

重建計畫核准之日 原則：核實認定(要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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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6.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規定

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所

取得之房屋、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之日
原則：核實認定(要點22)

7. 原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

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

與重建，取得更新後或重建後

應分配之土地

所有權人原取得土地

之日
原取得土地之成本

8. 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

圍相當的房屋、土地
原取得共有物之日 原取得共有物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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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9. 婚姻關係消滅，配偶之
一方依民法§1030之1行
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取得的房屋、土地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該
房屋、土地之日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房屋、土地的成
本

10.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的房
屋、土地

繼承：繼承開始日
受贈(含受遺贈)：移
轉登記日

繼承或受贈時的房屋評定現值及公
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11.因配偶贈與取得的房
屋、土地

配偶間第1次相互贈
與前，配偶原始取得
該房屋、土地之日

配偶間第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
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成本 (依
106年3月2日令)

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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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2.
信
託

(1)自益信託(受益人=委託人)
委託人取得該房屋、
土地之日

依委託人原取得房地
原因認定

(2)他益信託

(委託人與受

益人非屬同

一人或受益

人不特定或

尚未存在)

①交付信託 訂定信託契約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②委託人追加房屋、
土地為信託財產

追加房屋、土地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③變更受益人情形 變更受益人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④受益人由不特定或
尚未存在而為確定

確定受益人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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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2.
信
託

(3)信託關

係存續

中

①受託人交易信託財產 受託人取得房地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②變更受益人 變更受益人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③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
未存在而為確定

確定受益人之日 視信託契約情況認定

(4)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

或撤銷而塗銷信託，返還委託人
委託人原取得之日

依委託人原取得房地
原因認定

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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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3.

符合一
定條件
股份或
出資額

因公司盈餘或資
本公積轉增資而
取得者

除權基準日
個人：
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應採用個
別辨認法，或按交易時所持有之該
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依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之
加權平均法計算。

其他方式取得者 實際交易發生日

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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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4.個人自地自建房屋

土地
以實際取得時點為取

得日
土地 取得成本

房屋
以房屋核發使用執照

日為取得日
房屋 實際建造成本

15.個人提供土地與營利事

業合建分成或合建分售

個人
土地以實際取得時點

為取得日
土地 該土地之取得成本

營利

事業

以房屋核發使用執照

日為取得日
房屋 實際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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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6.個人以自有土

地與營利事業

合建分屋、原

土地所有權人

依都更條例參

與都更或依危

老條例參與重

建 取 得 之 房

屋、土地

土地：原取得土地之日 土地以取得成本為準

房屋：完成所有權移轉

登記日

房屋以換出土地之取得成本為準，並依下

列情形調整(認定)：
①換入房屋之價值低於換出土地之價值，

收取價金部分之成本，應自成本中扣除。

②換入房屋之價值高於換出土地之價值，
另給付價金部分，應計入成本。

③以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

免徵所得稅之土地換入房屋者，房屋成
本應按換入時之價值(即營利事業開立統

一發票所載含稅銷售價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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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7.個人以合法建

築物、他項權

利或資金依都

更條例參與都

更 取 得 之 房

屋、土地

合法建築物或他項權利

取得日

以換出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之取得成本

或提供資金金額為準，並依下列情形調整
(認定)：

①換入房地之價值低於換出合法建築物、

他項權利或資金之價值，收取價金部分
之成本，應自成本中扣除。

②換入房地之價值高於換出合法建築物、

他項權利或資金之價值，另給付價金部
分，應計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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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判斷取得日及取得成本

取得日及成本之認定(要點4)－非出價取得

內容 取得日 取得成本

非
出
價
取
得

18.其他情形
依實際取得情形

認定取得日

其他情形或無法依上述規定認定成本者，稽徵機

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

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

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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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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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持有期間

一、原則：房屋、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

104.1.1 106.1.1 110.8.1

出售並移轉登記建築完成並移轉登記簽訂預售屋合約

4Y7M

6Y7M  

案例:成屋持有期間不併計預售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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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持有期間

二、例外：持有期間合併計算(要點5)

項目 內容

因
身
分
取
得

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
得將被繼承人/遺贈人/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
算；如主張適用自住租稅優惠，得併計之期
間，應以被繼承人、遺贈人、個人或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
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
限。(§4-5第1項第1款)

個人取自其配偶贈與之
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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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持有期間

二、例外：持有期間合併計算(要點5)

項目 內容

興
建
取
得

1.拆屋重建

2.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適

用自住優惠

3.以自住房屋參與都更或

危老條例參與重建取得

如主張適用自住優惠稅率，得將拆除之自住房屋持有期

間合併計算，得併計之期間，應以個人或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為限。

1.自地自建

2.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

3.以自有土地參與都更或

危老條例參與重建取得

個人出售自地自建之房屋、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

分屋所取得之房屋、以自有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

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

建所取得應分配之房屋，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規

定計算房屋持有期間，應以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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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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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適用稅率

按持有期間適用稅率-個人(所14條之4)
身分 房地持有期間 房地持有情形 適用稅率

境
內
居
住
者

2年以內 45%

超過2年未逾5年 35%

超過5年未逾10年

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
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之房屋、土地

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
取得之日起算5年內完成並銷售(含合建分屋、
合建分售、合建分成或自地自建)

以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都
更或依危老條例取得房地，持有期間未滿5年

20%

超過10年 15%

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課稅所得400萬元內：免稅
 課稅所得>400萬元：10%

非居
住者

2年以內 45%

2年以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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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適用稅率

財政部110 年 06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11004575360號 公告

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1款第5目規定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
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情形如下。但經稅捐稽徵機關
查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排或情事者，不適用之：

一. 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
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嗣因調職或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
自願離職情事，或符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4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須離
開原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二. 個人依民法第七百九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
屋部分之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者。

三. 個人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
移轉所有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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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適用稅率

財政部110 年 06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11004575360號 公告
四. 個人因本人、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父母、未成年子女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

女罹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意外事故遭受傷害，出售房屋、土地負擔醫藥費者。

五. 個人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屋、
土地者。

六. 個人與他人共有房屋或土地，因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未經
其同意而交易該共有房屋或土地，致交易其應有部分者。

七. 個人繼承取得房屋、土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屋、土地 為擔保
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因無足夠資力償還該未償債務之本金及利
息，致出售該房屋、土地者。(110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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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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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一、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要點8)

項目 內 容

出價取得 交易所得＝交易時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繼承或
受贈取得

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交易時成交價額－繼承或受贈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

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註：按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

房屋使用權

預售屋

股份或出資額

交易所得＝交易時成交價額－繼承或受贈時依遺贈稅法規定之時

價－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課稅所得＝交易所得－依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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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二、房屋、土地交易成交價額認定
(二)未申報成交價額之認定(要點第11點)

個人未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未依實際成交價額申報或未提供實際成交價額之
證明文件者，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額外，應參酌下列時價資
料認定其成交價額：
項次 時 價 資 料

1 金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

2 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3 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

4 法院拍賣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屋土地之價格。

5 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6 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

7 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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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要點13、14)

項目 內 容

得列為
成本

1.購入房地達可供

使用狀態前支付

之必要費用

(1)契稅 (2)印花稅

(3)代書費 (4)規費

(5)公證費 (6)仲介費

(7)於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

款之利息。

2.取得房地所有權後，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2年內所

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等。

3.經主管機關核准

減除之改良土地

已支付之費用

(1)改良土地費用

(2)工程受益費

(3)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4)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

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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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要點15)

項目 內 容

得列為

費用

出售房屋及土地支付之必要費用 (1)仲介費(2)廣告費(3)清潔費(4)搬運費(5)換約費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 (1)證券交易稅(2)手續費(3)其他相關必要費用。

未提示費用之證明文件或所提示之費用證明金額未達成交價額3%者，稽徵機關得按

成交價額3%計算其費用，並以30萬元為限。

不得列為

成本及費用

 使用期間所支付之費用(例如：使用期間繳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

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等) 。

 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依第16點規定計算之部分外，不得列為費

用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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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要點16)

項目 內 容

得列為

費用

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已納土地增值

稅稅額：

【（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以申報移轉現值計算之土地漲

價總數額】Ⅹ已納土地增值稅

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 A
以申報移轉現值計算
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C

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 B
本次得列為費用減除
之土地增值稅

𝐴 − 𝐵

𝐶
×已納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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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要點16)
CASE：A君出售適用房地合一稅2.0之土地(符合土增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持有期間1

年內，實際出售價格為100，取得成本為60。該次出售時之申報土地現值為80，公告土
地現值為40，前次移轉現值為40；假設無其他費用。)

修正前 修正後

按「申報現值」計算
漲價總數額

按「公告現值」計算
漲價總數額

按「公告現值」計算漲價總數額
超過部分之土地增值稅得以費用減除

土增稅 (80-40)*10%=4 (40-40)*10%=0 
以「申報現值」計算土地增值稅
(80-40)*10%=4 

房地合一稅
【(100-60)-(80-40)】
*45%=0 

【(100-60)-(40-40)】
*45%=18

【(100-60)-(40-40)-4】*45%=16.2

總稅負 4+0=4 → A 0+18=18 → B 4+16.2=20.2

★不得減除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未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80-40)÷申報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40]×土地增值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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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
 能提示全部成本及費用

 成本：按實際取得成本認定

購入房屋及土地價款

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

 費用：按實際支出費用認定

 未能提示全部成本及費用(§14之6)

 成本：

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

稽徵機關查無成本資料者

以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現值認定(以交
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要點第10點)

 費用：按成交價額3%計算，並以30萬元為上限。

 改良土地費用均可再行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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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所得計算-成交價額、成本及費用

三、可減除之成本、費用

 物價指數如何查得？

 www.stat.gov.tw/物價指數/統計表/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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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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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交易損失，盈虧互抵

 盈虧互抵舊制與新制之比較

舊制(§17第1項第2款第3目) 新制

延後年限

 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其每年度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
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
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3年度之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
日以後3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減除。(§14-4第2項)

互抵情形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
易損失可互抵。
（財政部650915台財稅第36230號函）

 個人與配偶不得互抵。
 適用新制之房屋、土地交易損失

僅得減除新制房屋、土地交易所
得，不得與舊制互為減除。(要點
第1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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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交易損失，盈虧互抵

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減除案例
例1：張夫人105年6月買入A房地，購入成本1,300萬元，於106年以1,000萬元出售A房地

時，繳納土地增值稅1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為100萬元)，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
支付的費用50萬元，應如何計算交易所得(或損失)?

ANS:交易損失＝成交1,000萬元 －成本1,300萬元－費用50萬元＝-350萬元(<0)

交易損失350萬元，可扣抵3年內之交易所得

例2：蕭老闆105年6月買入B房地，購入成本1,300萬元，於106年以1,000萬元出售B房地
時，繳納土地增值稅1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為100萬元)，未能舉證取得、改良及
移轉而支付的費用，應如何計算交易所得(或損失)?

ANS:交易損失＝成交1,000萬元－成本1,300萬元＝-300萬元(<0)

交易損失300萬元，可扣抵3年內之交易所得。

成交價額扣除原始取得成本後為損失者，其損失金額不得再扣除推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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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整體架構

取得日 交易日

105.1.1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土地稅法第30條)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本次應自行繳納稅額

主張自住房地優惠
扣除免稅額400萬元

課稅範圍

步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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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重購退稅

重購退抵稅優惠(所第14條之8、要點20)

•出售及重購房地的時間(以完成移轉登記日為準)差距在2年以內

•自住房地：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應於該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

並居住，且該等房屋出售前１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適用條件

•換大屋(以金額區分)全額退稅(與舊制同)；換小屋(以金額區分)按比例(按重購價

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退稅。

•先售後購(移轉登記次日起５年內申請退稅)或先購後售(申報不超過限額內扣抵)

均可適用。

•以配偶之一方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他方名義重購者，亦得適用

適用範圍

•重購後5年內不得改作他用或移轉，違者追繳原退抵稅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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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重購退稅

先售後購舉例：

105.1.1 115.3.31108.6.1 110.4.1

3Y5M 1Y10M
5Y自住，不得
改變用途或出售

可申請退稅期間

買入A屋

出售A屋
2,000萬
繳稅20萬

買入B屋
2,000萬

2500萬

2000萬
>1，全額退稅

2000萬

2500萬
<1，比例退稅

出售A屋
2,500萬
繳稅25萬

買入B屋
2,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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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重購退稅

先購後售舉例：

105.1.1 115.3.31108.6.1 110.4.1

3Y5M

5Y自住，不得改變用途或出售

可扣抵15萬[20萬*1500/2000)]

應納稅額20萬-退抵15萬=自繳5萬
買入A屋

出售A屋
2,000萬
繳稅20萬

買入B屋
1,500萬

1Y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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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一)原則：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
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房屋、土地交易。

(二)例外：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1.上市股票：依證券交易法第 139 條規定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包括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

憑證及表明其權利的證書）。
2.上櫃股票：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的上櫃股

票（包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 其權利的證書）。
3.興櫃股票：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的興櫃股

票（包括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 其權利的證書）。
補充:上市、上櫃公司私募的股票於補辦公開發行前，尚不得在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故屬「未上市未上櫃股票」。

(三)特別規定：已依前揭規定課稅者，不適用財交所得及基本稅額條例規定。

定義(§4之4、要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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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1:持股比率認定方式(要點6第1項)

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一)原則：交易日前1年內任一日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資本額，
超過其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50%認定。(110年7月1日為期間末日)

(二)但書：交易日前1年內有藉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
率計算者，稽徵機關得以交易日前1年內任一日之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
出資額最高比率認定。

交易日前1年內任一日直接或間接持股

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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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
過半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標準

一、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規定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過半數，以該個人依下列各款計算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合計數認定之：

(一)個人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者，依其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二)個人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且其持有關係企
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或對其關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
者，以該關係企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未超過
50%者，按其關係企業各層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率相乘積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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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三)個人透過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之人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
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比照前2款規定計算方式，將該關係人及被利用名義
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
１、第3點第3款及第4款規定之關係企業。
２、第4點各款規定之關係人。
３、個人利用他人名義進行股權移轉或其他安排，不當規避前2目規定構成要

件者。
(四)依前3款規定計算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

額之比率，如有重複計算情形，以較高者計入。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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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二、前點所稱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及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

三、前2點所稱關係企業，指個人與國內外其他營利事業間有下列關係者：
(一)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達該營利事業已發行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20%。
(二)個人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營利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比為最
高且達10%。
(三)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占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50%之營利事業，
派任於另一營利事業之董事，合計達該另一營利事業董事總席次半數。
(四)個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營利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與其相當或更
高層級之職位。
(五)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營利事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
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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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財政部111.01.25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四、第2點所稱關係企業以外之關係人，指與個人有下列關係之國內外個人或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一)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
(二)個人成立信託之受託人或非委託人之受益人。
(三)受個人捐贈金額達其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之財團法人。
(四)個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董事總席次達半數之財團法人。
(五)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副總經理、

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六)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配偶。
(七)前點各款規定關係企業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或更高層級職位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八)個人或其配偶擔任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該合夥事業其他合夥人及其配偶。
(九)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對另一個人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財務、經濟或投

資行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情形。

定義關係企業
以外之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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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案例1(參CFC)
案例一：李君投資A公司，持有A公司25%股權；並同時持有國內甲公司

55%股權，且甲公司持有A公司30%股權，則李君直接或間接持有A公司

是否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過半數之規定？

李君

出售之國內外營利事業
A公司

國內甲公司

55%

25%

30%

(關係企業) (一)依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第3 
點第1款規定，甲公司為李君之關係企業。

(二)李君持有A公司之股權比率＝直接持有股權
25%＋間接持有股權30%(透過甲公司持有A
公司，且持有甲公司股權超過50%，故以甲
公司持有A公司之股權比率30%計算)＝55%。

(三)依上述計算，李君持有A公司之股權比率為
55%≧50%，故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3項
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之規定。



65

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案例2(參CFC)
案例二：李君持有A公司10%股權；並同時持有國內甲公司25%股權，且

甲公司持有A公司25%股權，則李君直接或間接持有A公司是否符合所得

稅法第4條之4第3項過半數之規定？

(一)依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第3 
點第1款規定，甲公司為李君之關係企業。

(二)李君持有A公司股權比率＝直接持股10%＋間
接持股25%X25%(透過甲公司持有A公司，且持
有甲公司股權未超過50%，故以乘積計算李君
持有A公司之股權比率)＝16.25%。 。

(三)依上述計算，李君持有A公司之股權比率為
16.25%＜50%，故不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
3項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之規定。

李君

出售之國內外營利事業
A公司

國內甲公司

25%

10%

25%

(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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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案例3(參CFC)
案例三：張一、張二、張三為大哥、大姊與小弟且三人各自成家，三家人

共同投資F公司，張一與其配偶分別持有F公司15%與10%股權，張二與

其受扶養女兒分別持有F公司12%與7%股權，張三與其受扶養兒子分別

持有F公司16%與4%股權，則張一君直接或間接持有F公司是否符合所得

稅法第4條之4第3項過半數之規定？

大姊張二
&受扶養女兒

12%

7%
小弟張三
&受扶養兒子

大哥張一&配偶

15% 10%

16%

4%

出售之國內外營利事業
F公司

(張二為張一
之關係人)

(張三為張一
之關係人)

(一)依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第4點第1款規定，本案張二及張三為張
一之關係人，惟張二之女兒及張三之兒
子非為張一之關係人以該等關係人持有F
公司之比率合併計算股權比率。

(二)張一持有F公司股權比率
＝(15%＋10%)＋12%＋16%＝53%。

(三)依上述計算，張一持有F公司之股權比
率為53%>50%，故符合所得稅法第4
條之4第3項直接或間接持有過半數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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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交易該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時，該營利事業或其控制之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房
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價值，占該營利事業全部股權或
出資額價值之比率在50%以上。

被投資營利事業或其控制之事業在中華
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
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價值

被投資營利事業全部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 50%

條件2:境內房地構成之認定方式(要點6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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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該營利事業或其控制之事業在中華民國
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
及其坐落基地之價值

該營利事業全部股權或出資額價值
>= 50%

股權或出資額時價認定方式(要點6第3項)

以交易日前1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計算；交易日前1年
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
交易日之該事業資產每股淨值計算之。但
稽徵機關查得時價高於每股淨值者，按查
得資料認定。

房屋、土地、使用權及預售屋時價認定方式(要點6第4項)
在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時
價，參酌下列時價資料認定：
(一)金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
(二)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三)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
(四)法院拍賣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屋、土地之價格。
(五)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六)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
(七)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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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自股份或出資額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並採先進先出法認定。

能提出原始取得成本者，應採用個別辨認法，或按交易時所持有之該國內外營利事
業股份或出資額，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之加權平均法計算之。

持有期間(要點7第1項)

成本計算(要點7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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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日 交易日

不侷限
105.1.1以前 110.7.1

持有期間

稅率

成交價額

可減除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或損失金額)

前3年交易損失金額

課稅所得

稅率

應納稅額

符合一訂
條件股份
或出資額

1.核實:證交稅、手續費
2.推計費用:成交價額3%，
上限30萬
兩者擇高

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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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辨認法

日期 原因
張數(每張
1,000股)

每股取得/出
售成本(元)

總成本(元) 110年7月1日 持有期間

107年6月1日 設立 3 10 30,000 1(10,000) 超過2年未逾5年

108年6月1日 買賣 2 18 36,000 2(36,000)

109年6月1日 增資 2 10 20,000

110年7月1日 出售 -3 20 - -

甲君決定採用對其最有利「個別辨認法」，主張本次出售為107年6月1日1張、108年6月1日2張，取得成
本為10,000+36,000=46,000

假設必要費用6,000

本次交易所得=(20X3000)-46,000-6,000=8,000

8,000X稅率35%=2,800

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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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平均法

日期 原因
張數(每張
1,000股)

每股取得/出售
成本(元)

總成本(元) 持有期間

110年1月1日 設立 3 10 30,000 2年內

110年5月1日 買賣 2 13 26,000 2年內

110年12月1日 增資 1 10 10,000

111年7月1日 出售 -5 20 -

甲君採用「加權平均法」，年加權平均成本(30,000+26,000+10,000)/6,000=11(每股取得成本)

假設必要費用6,000

本次交易所得=(20X5,000)-(11X5,000)-6,000=39,000元
採先進先出法，故稅率45% 39000X45%=17,550元

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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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一)股份或出資額轉讓合約、該交易之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轉讓前、後之
股權或資本額登記資料、關係企業(含股權)結構圖。

(二)該交易之國內外營利事業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無會計師簽證
者，應附財務報表)、該營利事業所控制且持有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
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公司最近一期財務報表。

(三)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依第四項規定認
定時價之相關文件。

(四)股份或出資額轉讓交易之相關成本、費用等資料。

(五)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資料為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但經稽徵機關核准提示英文版本者，不在此限

應檢附文件(要點6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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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新增:獨資資本主及合夥人併入個人課稅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
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14條之4至第14條之7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5項規定。(§24條之5第6項)

修正後

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

由該房屋、土地登記所有權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其所

有或持分共有部分，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8點至第19點

規定課徵所得稅，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

事業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要點27)】

修正前

按營利事業課稅規定辦理【房地交易所得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

業之所得額，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營利所得」，依

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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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個人申報繳稅程序/申報程序-個人

項目 內容

申報方式

人工

依下列順序認定：
1.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2.居留地稽徵機關
3.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所在地稽徵機關。

4.中央政府所在地之稽徵機關。

網路
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下載「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子申
報繳稅系統」(https://www.tax.nat.gov.tw)

申報期限 交易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

檢附文件 契約書影本、其他有關文件及繳納稅款證明

繳稅方式 現金、票據、晶片金融卡、信用卡、活期儲蓄存款

更正程序
人工 填寫更正後申報書向原申報稽徵機關更正

網路 申報期限內，重新上傳即可覆蓋原先申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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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個人申報繳稅程序/申報程序-個人

信託行為：交易之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

 申報人：除受益人為營利事業外，得由受託人代為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納稅

 受益人亦可自行申報(同現行舊制規定)

 未申報核定仍以受益人為納稅義務人出單核定

 於信託申報書仍應申報，附房地合一申報資料影本，毋須轉開憑單

105.6 105.8 107.6

甲買入A屋 乙出售A屋

甲將A屋
自益信託給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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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申報錯誤情形-個人

錯誤類型(X) 正確申報方式(O)

一、交換誤認無須申報 房屋或土地與他人交換，仍屬交易應辦理申報。

二、虧損無應納稅額誤認無須申報 交易房地不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辦理申報。

三、二親等「買賣」案件，已申報贈與稅誤認無須申報
房地合一新制

贈與稅與房地合一稅課徵目的及範圍不同，應分別辦
理申報。

四、房地合一新制實施前後陸續取得同地(建)號之土地
(房屋)持分，嗣後一併出售，誤認不屬於新制課徵
範圍

出售105年以後取得持分，仍屬房地合一新制的課稅
範圍。

五、簽訂契約後取得折讓款，申報成本未減除折讓金額
與建商簽訂買賣合約書，與建商協商折價，取得折讓
證明單，應以折讓後價款申報取得成本

六、誤將房屋稅、管理費、地價稅及房貸利息等不符規
定之項目列報為費用減除。

使用期間所支付之費用，屬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不
得列報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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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申報錯誤情形-個人

錯誤類型(X) 正確申報方式(O)

七、購入農地出售時未作農業使用，將前手持有期間
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列報減除

可列報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公
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係指個人持有期
間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前手持有期間之土地漲價總數
額不得列入

八、婚前受贈房地，受贈取得時與贈與人無婚姻關係，
誤以贈與人購得價款列報取得成本

個人取得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出售時得以配偶間
第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取得
成本為成本 ，據以計算交易所得或損失，惟如受贈時
無婚姻關係，尚無前揭規定之適用。

九、不動產係繼承或受贈取得，誤以被繼承人或贈與
人買入價格為取得成本。

不動產係繼承或受贈取得，應以繼承或受贈時房屋評
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為取
得成本

十、未拆分共有房地的成本費用
出售共有房地，共同負擔成本或費用，應按持分比例
拆分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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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諮詢電話：0800-000-321

或洽任一分局、稽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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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數位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


